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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现代学校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移植到教育的产物吗? 

  所谓现代学校制度，探讨的究竟是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学校内部

管理和治理结构的问题?下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还有点困难。既然现代企业制度主要由政企分开、法人治理

结构、产权明晰、授权经营、股份制等方面的一系列原则所组成，那么，学校是否也需要沿用现代企业制

度的原则?这直接牵涉教育的属性问题，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最后30年的国际教育理念变化的过

程，其中，与教育属性有显著关联的变化大概有三次。  
  第一次从70年代开始，“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从少数专家的理念变成了越来越广泛的实践，进人一

个个国家的政策乃至法律领域，并一直被许多国际组织所倡导。学校制度面临着深刻的选择，原来适合于

工业化的一次性、批量性的教育，变成多批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这是一次非常大的革命，以至于

现在出席任何一个国际教育会议，总会有人提及这一理念。 
  第二次从80年代开始，就是新的信息技术革命，虽然它本身不是教育理念革命，但是对不同人群选择

学习的时间、空间和进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机会，尤其是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支撑下，原本遥不

可及的终身学习理念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迅速成为现实，使学校制度从按部就班的全日制面授朝着更加灵

活的弹性制度方向演化。  
  第三次从90年代开始，就是在WTO框架下的教育服务贸易概念。尽管还没有被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认

同，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签订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的国家已承认，在教育服务当中，有些部分是可以用来

被付费购买的。也就是说，可能有一部分教育可以从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转变为可以被选择的个人消费甚

至是投资。去年lO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各国教育部长对教育服务贸易

众口不一。参与制定WTO教育贸易协定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英国等始终持积极的态度。

许多发展中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对教育服务贸易尚不认可，还有的国家(如南非)明确表示，教育规则不要

让WTO制定，而由教科文成员国商定。但是，不管多少国家对此持观望犹疑态度，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

的教育服务贸易，必然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到21世纪的教育。 
  上述三次与教育属性相关的理念变化并非偶然，是近30年来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多方面因

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同样，反思国内近年来关于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争论，之所以持续了十多年之久，

也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国外经验显示，教育属性中的公共性和产业性(私利性)是客观存在

的，但如何对待这两者的关系，各国政策有很大差异，更多地是一个社会公众意识和政府选择决策相互联

系的过程。即使在比较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效率的教育并不一定就能够被接受，也许会把公

平的教育作为首要选择。所以，在教育的公平和效率、在公益性和营利性等方面，确实是一个公众选择并

影响政府政策的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目前还没有见到有一个国家敢把教育完全产业化，政府完全不负责任，所有学校按市

场机制运作。倒是有一批国家，像欧洲特别是北欧福利国家，像古巴和朝鲜，仍然坚持把教育全部作为社

会公益性事业，由财政支持，像东欧等市场经济转型国家，仍然保留了坚实的公共教育制度；也有的国家

像日本和韩国，把教育作为准公共品，对教育属性分化是认可的；还有的国家在教育方面采取区别对待的

产业化，对外国留学生和对本土公民待遇不一样。像新西兰、澳大利亚，外国留学生交费收入甚至与旅游

产值不相上下，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来源，而本国的营利性教育必须与非营利性教育相区别，在公司法的

框架下运作和照章纳税。 
  看一个国家教育属性的分化程度，首先就要把社会公益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的教育相互区别，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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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一些讨论总是在回避这一国际通则。国际非营利组织标准要求，非营利组织可以分为自给自足、

部分收费和无偿提供三类。对于收费盈余处理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符合组织的基本使命，资金投向不能

与服务范围没有关系；二是用于扩大对社会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滚动发展；三是不能进入经营者和管

理者的腰包，也就是无人取得回报。从国际规则看，凡取得回报的机构是无法算为非营利组织的，也就难

以享受政府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但在财产转让、抵押、服务定价和收益率上有很大的自主权，这些

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备的国家的基本做法大体相同，对于私立教育，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界限是很清

晰的。 
  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位十分清楚，一开始就是在企业法或公司法的框架下为营利性组织设计的，包括股

份制运作，这一制度之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比完全政府包办和完全家族式管理，都有提高效率

的较大空间。那么，现代学校制度呢?企业是营利性组织，而学校是非营利组织；多数企业是民营的(包括

国有民营)，而多数学校是公办公营的。我国的《教育法》第25条规定：“国家锚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确认“民
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第51条作为“扶持与奖励”条款，对“回报”问题作出了符合国情并带有过渡性

质的变通，即允许“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

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同时，第66条又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

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事实上．我国是将此类经营性培训与其他民办教育

区别对待的。 
  因此，在上述教育法律框架内探讨现代学校制度，第一层次是针对学校的举办制度的，第二层次是政

府管理学校的体制，第三层次是学校内部管理(治理)结构。前两个层次基本上是政府与学校关系问题，第三

层次还包括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对于经营性培训和营利性教育，若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移植现代企业制

度的产权、股份和回报等原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对于公办学校和不求回报的非营利民办学校，特别

是取得作为奖励性措施的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其含义肯定是不一样的。目前，网上检索涉及"现代学校制

度"的中文条目仅有千把条，集中在国内少数地区及少数会议；若检索"modem school system"及其扩展的英文

条目，可以发现，即使对基础教育阶段的现代学校制度，英国、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文献也

存在着不同的概念，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很少与产权、股份和回报等相联系，多与内部管理制度

有关。当然，国际资料还有待于梳理，现代企业制度是否适宜移植到现代学校制度中来，还需深入探讨。

（作者单位：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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